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表

（2026年第5号）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已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6年3月3日至2026年3月9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gxq.cq.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如下：

电子邮箱：gxqsthj@163.com，           传真：68601388。

通讯地址：重庆高新区高新大道6号，    邮编：400039。

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相关部门意见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1
	高性能微型核电池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子科学（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高新区巴福镇
	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拟在4F“中子科学研究院（重庆）科研平台建设二期项目”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扩建1间微源实验室，开展DT中子管充氘/氚实验，拟在6F新增1个甲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开展镅源和氚源电池测试实验，主要建设镅源加工预研区、备品备件区、封装工艺区、成品区、性能测试区、废气存储区等以及相关配套用房。项目总投资约5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800万元，占总投资1.6%。
	项目运营期环境影响包括电离辐射、大气环境、水环境、噪声、固废等。

1.项目实行严格分区管理，按规定落实辐射防护及安全措施和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均低于约束值，影响可接受。

2.项目产生的放射性废气、酸性气体、有机废气经高效活性炭过滤装置处理后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可接受。

3.项目生活污水、洗衣/鞋废水、清洁废水和清洁解控的放射性废水依托中子科学基地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放，对水环境影响可接受。

4.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部分设备采取建筑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加强设备维护，厂界噪声可达标排放。

5.项目固废主要包括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固废。放射性固废满足清洁解控后按规定处置，其余固废分类收集、贮存、按规定处置。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核发《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405-500356-04-05-113815）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进行了公众参与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3日
